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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10届本、专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、各相关部门：

我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目前已进入后期工作阶段，为进一步提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加强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规范要求和监控，学校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对2010届本、专科毕业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进行专项检查。各院（系）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执行规范要求，做好自查自纠工作，确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具体检查安排公布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全校所有院（系）。
二、检查时间安排
5月17日～5月28日，每个院（系）安排半天时间，具体时间由各检查组与院（系）协商确定。
三、检查方式和数量
抽查方式，具体抽查名单由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共同确定。
	院（系）
	本科
	专科

	
	专业
方向数
	毕业生
人数
	抽查
数量
	专业
方向数
	毕业生
人数
	抽查
数量

	英语系
	1
	251
	40
	1
	32
	5

	文新院
	2
	147
	30
	1
	30
	5

	法律系
	1
	66
	30
	1
	29
	5

	商学院
	2
	345
	40
	5
	184
	20

	计算机学院
	2
	152
	30
	1
	20
	5

	建筑系
	1
	73
	30
	/
	/
	/

	电气学院
	2
	247
	40
	1
	38
	5

	土木学院
	2
	168
	30
	2
	51
	10

	电子学院
	3
	132
	30
	2
	77
	15

	旅游学院
	2
	84
	30
	5
	71
	20

	日语系
	1
	190
	30
	1
	38
	5

	文管院
	2
	119
	40
	1
	31
	10

	艺术学院
	4
	254
	30
	/
	/
	/

	机械学院
	3
	204
	30
	2
	47
	10

	经济学院
	1
	162
	30
	2
	98
	10

	国教院
	1
	8
	8
	12
	247
	40

	风景学院
	/
	/
	/
	1
	12
	5

	职成院
	6
	462
	30
	6
	160
	30

	总计
	36
	3064
	528
	44
	1165
	200


四、检查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本科
1、指导教师资格：符合学校规定，指导教师应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。
2、选题：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定位，切合实际，有50%以上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在实验室、工程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完成。
3、任务书：填写规范，应有指导教师对于该课题研究的具体、有针对性的要求和意见。指导教师应结合课题为学生指定5篇左右的参考文献，其中必须有1篇外文参考文献。
4、开题报告：字数不少于3000字，内容规范切题，必须包括以下内容：选题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，该选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，相关文献资料综述，研究的重、难点及解决方法，研究计划、论文框架（或写作提纲）。指导老师批阅意见应对学生开题报告的思路、研究方法、对策、措施和成果做出评价，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。双指导教师都有签名或第一指导教师签名。
5、指导记录：指导教师须针对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指导，不允许千篇一律、套话或无实际内容；学生任务完成情况及需解决的问题要具体详实。双指导教师应都有签名或由第一指导教师签名。
6、正文及内容：要体现学生研究中所做的工作，有实证分析、实践或实物，有利于学生创新和综合能力的提高，无雷同、下载和抄袭现象。参考文献数量大于10篇，其中外文参考文献数量不少于2篇，格式规范。

7、英文文献翻译及英文摘要：有英文原文，且与设计（论文）内容相关，翻译规范，无抄袭、下载现象。
8、评阅表（指导教师填写）：要针对学生的设计（论文）内容及工作过程给出有指导性的评价，并指出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创新之处及不足，内容详实。双指导教师的教师都有签名或第一指导教师签名。
9、评阅表（评阅教师填写）：要针对设计（论文）的质量和内容给出具体评价，评价不得与指导教师的评价雷同。
（二）专科

专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应充分体现专业培养的职业性和岗位性，可以岗前实习和毕业综合训练等形式进行，须结合生产实际或课题进行选题和确定内容，要保证设计（论文）一人一题。加强过程管理和指导，强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，主要检查和验收毕业设计、实习报告等的最终成果，必须达到《三江学院专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规程》的要求，确保无雷同、下载和抄袭现象。
五、检查步骤
1、教务处负责提供各院（系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统计表，并将指导教师资格审核结果及时通知各组联络员。
2、由各检查组的联络员了解院（系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具体进程，与专家和院（系）确定具体检查时间，各院（系）要提前准备好相关资料备查。
3、检查时专家负责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选题、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正文、指导老师意见及评阅教师意见进行检查。联络员负责对统计表、任务书、开题报告及正文中题目的一致性及指导记录进行检查，英文文献翻译及英文摘要由大学英语部指派专人参加检查。
4、检查后检查组立即进行反馈，各院（系）要按学校要求做好检查后的整改工作，如不符合学校规范要求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一律返工。
六、分组及人员安排（各组第一位专家为检查组组长）
第一组：英语系、文新院、日语系、国教院、职成院
专  家：王芝庆、郭  红、韩力江、王  勇、胡开杰、

高小方、黄年根、曾凡捷、任犹龙、蒋全荣、阎石头
联络员：罗  殷

第二组：法律系、商学院、旅游学院、经济学院、风景园林学院
专  家：陈云棠、许  江、苏泽民、王  健、沙  润、
周敏倩、万  劲
 联络员： 卞  钰

第三组：计算机学院、电气学院、电子学院、机械学院
专  家：骆志斌、梅杓春、干敏梁、叶传标、孙宪君、
范寿康、毛务本
联络员： 华  沙
第四组：建筑系、土木学院、文管院、艺术学院
专  家：笪佐领、赵连泽、李孝宋、康清梁、马立军、
姜松华、姜绍华
联络员： 陈晓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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